泰来物流分公司挂靠车辆收费标准及规定
	车辆类别
	收费标准
	备注

	集装箱车
	8吨以下（含8吨）
	8吨至15吨（含15吨）
	15吨以上
	

	
	风险抵押金（元）
	管理费（元/月）
	风险抵押金（元）
	管理费（元/月）
	风险抵押金（元）
	管理费（元/月）
	

	
	5000
	150
	10000
	200
	15000
	300
	

	普通货车
	8吨以下（含8吨）
	8吨至15吨（含15吨）
	15吨以上
	

	
	风险抵押金（元）
	管理费（元/月）
	风险抵押金（元）
	管理费（元/月）
	风险抵押金（元）
	管理费（元/月）
	

	
	5000
	150
	10000
	200
	15000
	300
	

	特种车辆
	3吨以下（含3吨）
	3吨至5吨（含5吨）
	5吨至10吨（含10吨）
	10吨以上

	
	风险抵押金（元）
	管理费（元/月）
	风险抵押金（元）
	管理费（元/月）
	风险抵押金（元）
	管理费（元/月）
	

	
	5000
	200
	10000
	300
	15000
	3吨至5吨的基础上每增加一吨，管理费增加50元
	3吨至5吨的基础上每增加一吨，管理费增加50元


注：1、挂靠车辆和产权须作资产抵押（由本公司负责保存）；

    2、车辆须按本公司规定购买相关保险，并由公司管理人员按指定保险机构办理保险；

    3、服从公司对车辆技术机务、驾驶人员的安全和质量管理、监督，并按规定进行车辆的例检、例保、年检和维修（罐体）；

    4、每车须交纳一定的安全风险抵押金（风险抵押金一次性交纳，不挂靠退回）；

    5、驾驶人员的身份证和驾驶证件须完备、合法，且驾驶证必须是本省的有效证件；

    6、须具有四年以上驾驶经验或安全行车5万公里以上，身体状况良好，并持有国家颁发的《从业资格证》、《职业资格证》方可从事道路货物运输（上岗）；

    7、符合以上条款的单位（个人），须经安技部审核同意后，方可签订挂靠合同；

    8、协议期限不超过一年，协议期满后视双方情况办理续签手续。

    如有违反以上条款的，我公司将提前解除挂靠合同及追缴相关欠款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来物流分公司
